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意向投资人报名承诺函
云南宸丰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云南宸丰置业有限公司投资人招募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我方在此承诺：
1、 我方符合贵方发布的《云南宸丰置业有限公司投资人招募公告》规定的意向投资人应具备的下列各项招募条件：
（1） 我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境内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 我方及我方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无犯罪记录，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限制高消费名单，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3） 我方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确定性的投资资金来源，合理期限内能够支付未来可能产生的投资保证金、债权清偿资金等款项，并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必要时能够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者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4） 我方如组建联合体并作为牵头方参与本项目，保证其他联合体成员均符合上述全部招募条件。
2、 我方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
3、 我方自愿参与本项目意向投资人的公开招募，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

意向投资人（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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